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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申请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根

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公司关于类金融业务作出承诺如下： 

1、公司不会将募集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 

2、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对融资租赁等

类金融业务的新投入和拟投入计划（包含增资、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 

3、公司承诺在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 个月内，不再新

增对类金融业务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 


